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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 LY v HW [2022] HKCFI 2267 一案中，香港原讼法庭驳回一个以仲裁

庭未有在裁决中处理案件争议问题为由而撤销裁决的申请，不接受申请人所主

张的仲裁庭未能遵守双方协定的仲裁程序或违反《香港仲裁条例》（香港法律

第 609章）或与香港的公共政策相抵触。法院认定，尽管此类裁决可能导致法

律错误，但除非这种错误过于严重而引致严重不公，法院才可推翻仲裁庭的裁

决。

事件经过

原告 LY是一家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而 被告 HW 则是一家在中国内地注册

成立的公司。两者均在内地从事药品分销业务。

HW 于 2015 年 1 月 29 日签订了分销协议。根据该协议， HW 被指定为 AZ公

司所生产的 S产品的独家分销商。AZ公司亦从事制造和分销医药产品的业务。

根据协议，HW必须达到最低年销售价值目标 (“ ASV ”)。

2018年 6月， LY接手 AZ，而 HW则成为 LY产品在大陆的独家分销商。

2019 年 5 月，LY以 HW 未能达到 2018 年约定的 ASV为由发出终止协议的通

知。 HW对此终止协议通知的有效性提出质疑。

2019年 7月 29日，HW根据双方协议规定的争议解决机制提交仲裁通知。

2021年 10月 21日，由 3名仲裁员组成的仲裁庭公布了有利于 HW的最终仲裁

裁决，裁定 LY的终止协议行为无效。

LY随后向香港法院申请撤销裁决，理由是 (a) 仲裁程序不符合当事人的协议，

因为仲裁庭未有处理提交给他们的所有关键争议；和/或 (b)仲裁庭未能于裁决

中对关键争议提供充分的说理；及 (c)该裁决与香港的公共政策相抵触。

法律原则

陈美兰法官在听取双方陈述后，认为没有理由撤销裁决，故此驳回了 LY的撤

销裁决的申请。

陈法官首先指出，对于撤销裁决和拒绝执行裁决的理由，应作狭义解释， 而申

请人必须证明所投诉的仲裁庭错误属于严重，才可能撤销裁决。



根据《仲裁条例》第 67条所引用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国际商事仲裁示

范法》第 31条的规定，除非双方同意不提供任何理由，否则裁决应说明其所依

据的理由。

从陈法官的角度来看，案例清楚地显示在考虑法庭是否已处理了一个争议这一

个关键问题时，采取的做法应是以合理和商业角度解读裁决，并期待没有任何

重大的错误。解读裁决时可能需要考虑双方的陈词，但双方的陈词不会决定仲

裁庭如何处理争议。尽管裁决通常会回应双方所递交的陈词，但也不应凭空解

读裁决。核心问题在于，仲裁庭是否就所提出的关键问题，在仲裁时于该裁决

正确解读，并并处理了就该争议提出的关键问题。根据《示范法》第 31(2)条，

仲裁庭只需说明该裁决的依据。

通过援引多个具权威性的案例，陈法官认为仲裁庭应明确说明其对争议中重要

问题的决定，并解释其对争议决定的原因即可。裁决理由不必详尽或冗长，因

为《仲裁条例》的原意是在不造成不必要的费用或延误的情况下，促进公平和

迅速解决争议。双方在仲裁中无权要求仲裁庭处理他们提出的所有论点。法院

甚少干预仲裁庭必须处理哪些争议问题的决定。只要仲裁庭就争议作出裁决，

并就该特定裁决给予充分理据，那么双方就受到约束。任何一方都无权向法院

提出申请以重复其论点或提出进一步的陈词，以寻求避免不利裁决的结果。仲

裁员作出的裁决中的任何错误本身无法抵消公共政策对支持执行仲裁协议和裁

决的倾向。

陈法官同意 LY 的观点，即仲裁庭没有就 LY 所强调的关键问题作出明确的裁

决。但陈法官同时亦强调，应以合理和商业的角度解读裁决，而不是用一丝不

苟的法律眼光去寻找裁决中的所有漏洞、不一致和错误。并且，一般来说，法

庭只会纠正严重违反自然公义原则而导致不公正的行为。陈法官同意，法庭没

有必要详细处理这些问题或进一步详细处理这些问题。此外，陈法官还认为，

这些问题对仲裁庭的最终裁决结果并不那么重要。

陈法官认为，即使仲裁庭未能考虑或处理 LY 所提出的关键问题，以致影响仲

裁庭所作出的实质决定并构成法律错误，但仍不能作为撤销裁决的理由。无论

是基于仲裁程序还是公共政策，陈法官也没有发现任何严重或令人震惊的错误

以足够撤销裁决。

评论

香港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支持仲裁的司法管辖区，因此法院撤销仲裁裁决的情况

非常罕见。

正如陈法官在她的判决中强调的那般，仲裁裁决必须以合理和商业的角度进行

解读。仲裁庭不必处理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提出的所有论点。鉴于最低限度的

法庭干预政策，只要仲裁庭能在其裁决中给出明确和充分的理由，法院应避免

干预仲裁庭关于哪些争议是必要和必须在裁决中处理的决定。因此，在对裁决

提出挑战前，败诉方应仔细评估仲裁庭未能处理的争议是否如此严重或令人震

惊，以证明程序不规范和/或违反公共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该判决与同一法院在早前案件中处理以仲裁裁决超出当事双方

所提出的范围为由而推翻裁决的态度不同。在 Arjowiggins HKK2 Ltd v X Co
[2022] HKCFI 128 一案中，法院确认若仲裁庭作出超出双方诉讼范围的裁决，

法院将毫不犹豫地将其撤销，因为此类错误可被视为仲裁庭侵犯了仲裁双方所

享有的正当程序和公平性。


